教师教育学院2013届毕业研究生离校工作安排
一、毕业研究生总体情况
2013年，我院应有毕业研究生64人毕业，其中，学术型硕士毕业生8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56人。

二、就业工作
1. 5月31日前将已签订的协议书送交学院，学院递交至新大楼18号楼106室，办理第一批报到证。31日以后由学生自行上交到研究生院。
2．6月21日，已递交协议书的同学领取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

三、离校手续办理
1、 认真填写《毕业研究生登记表》。（王蕾 负责）
由王蕾收齐后，于6月5日前交到学院，将统一到研究生部盖章，最后由各学院统一归档。

2、《离校通知单》签章和学生证、校徽管理工作。
到研究生网－日常管理－材料下载栏目内下载，于6月4日至9日间到各相关部门盖章，14日9:00-16:00之间交至辅导员处。不交此单，不能领取毕业学位证书。
同时，请携带好学生证 ，将做好注销工作。

3、 饭卡余额退款。（ 王蕾 负责）
6月10日起停止毕业生校园卡的使用，请各班班长收齐后交给王蕾。届时将把收齐的校园卡上交财务处，6月14日以我院为单位到随园校区的财务处办理退款手续。如校园卡遗失，须交纳每张10元的工本费。由王蕾负责清退饭卡余额。

4、党组织关系转出手续。（朱晓影、许霞 负责）
6月8日前各支部完成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表格统计工作。转住省内单位的，暂定6月19日到逸夫楼辅导员办公室开具《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转住省外的（或跨系统的）全部到组织部办理，时间另行通知。（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具后，不再另办，请提前考虑好开往何单位）

5、团组织关系转出手续。（王蕾 负责）
以学院为单位收齐研究生团员证，集中到校团委办理团组织转出手续。办公时间和地点为：

6月9日全天在随园校区研楼二楼校团委办公室；6月7日在仙林校区大活中心校团委办公室。

四、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安排。（研究生会协助）

1、 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毕业典礼在逸夫楼举行,具体时间待定。

2、 毕业典礼之后拍摄毕业照。

3、 毕业典礼上ppt展示环节，由各班班长组织提供素材，包括照片视频等。（联系人 杨津昊） 

4、 学位服发放，地点逸夫楼，签字发放，时间另行通知。

五、领取毕业证书和报到证。
1、暂定6月21日全天到学院领取学历、学位证书和毕业照。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00。

六、毕业离校时间。
1、今年毕业离校时间为6月20日至22日，6月22日下午17：00前离校完毕

2、行李托运时间安排：6月17日、19日9：00-15：30（地点：研楼大厅）

七、毕业生档案整理工作。
1、毕业生党员档案，由支部书记清点审核无误后，7日下午交至学院办公室，同时递交党员名册。

2、6月19日整理学生档案，于6月21日带往仙林，下午参加学校统一归档。

八、毕业教育工作。
1、 离校期间爱护学校公共财物，严禁出现传播谣言、酗酒、赌博等违纪现象，一旦发生严肃处理。

2、 贷款毕业研究生应诚实守信、按时还款，签订按时还贷承诺书。

毕业生就业手续的具体通知

一.首批派遣工作
（1）首批派遣将于6月9日完成。请学院和毕业研究生根据《关于做好2013届毕业研究生就业派遣工作的通知》中的要求办理就业派遣手续。

（2）毕业研究生应按工作单位的具体要求时间凭《就业报到证》准时报到；单位无具体时间要求的，请在《就业报到证》有效期内报到，报到时应将《报到证》及户口迁移证交单位人事部门。领取报到证不到就业单位报到的，毕业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3）已派遣（或考取博士研究生）毕业研究生的档案由学校通过机要邮寄到单位，原则上不允许研究生自带。

（4）未落实单位，户口、档案仍留在学校的毕业研究生，不能滞留在校，不再享有学生身份；学校只负责管理其档案、户口两年，并继续推荐工作。

二．改派及待就业毕业研究生的派遣
（1）毕业研究生一经派遣原则上不允许改派。

（2）报到证开具一年之内，因个人原因与原单位解除工作关系或者因政策限制等原因不到原单位工作，而新单位为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新单位希望省教育厅重新办理就业手续的，凭原单位同意改派的函、原《报到证》红色联及新单位接收证明，在2013年9月1日后，电话联系研究生院就业指导办公室办理具体改派手续。

（3）待就业的毕业研究生至2015年5月底仍未就业的，统一派遣回生源地，档案户口、《就业报到证》转回生源地，毕业研究生应在2015年5月初主动与学院辅导员老师联系相关事宜。

三、毕业后就业手续办理。
（1）暑假及以后，每周二可在随园新大楼（18号楼）交就业协议及相关材料。周三拿到报到证后，前往仙林厚生楼一楼户籍科办理户口迁移证，到学海楼105学生档案室转接档案。

（2）未落实单位，户口、档案仍留在学校的毕业研究生，如暂无签订协议意向，必须在当年11月底之前向学院邮寄所在临时就业单位开具的《研究生就业情况反馈表》，学校将负责管理其档案、户口两年。（表格在研究生网－就业指导－办事流程中下载，并邮寄至：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教师教育学院 研究生辅导员收 邮编210097）
四、相关办事机构和联系方式
（1）校研究生就业办： 随园025－83598459，随园新大楼106室就业办

仙林025－85891612，仙林笃学楼三楼研究生就业办

（2）校保卫处户籍科： 仙林025－85898247，仙林厚生楼一楼保卫处户籍科

（3）学校学生档案室： 仙林025－85891255，仙林学海楼一楼105房

